
关于《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文草背景
2008年12月，市政府颁布实施《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常政发〔2008〕196号）（以下简称“《办法》”），对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办法》颁布时间较长，部分条款已经不适应当前管理情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上级管理政策变化和业务服务的创新增多，现行的管理办法已难以满足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规范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支持住房消费和城市更新改造，保证住房公积金运作安全有效，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我市实际情况，修订完善本办法。
二、起草过程
自5月份启动修订工作以来，市公积金中心先后通过电话咨询、网站查询、查阅文件、走访交流等方式调研了北京、南京、广州、苏州等地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和缴存使用相关规定。6月底完成修改初稿后，组织多次研讨改进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主要依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建部、省住建厅有关住房公积金通知要求，并参照同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有益经验，对现有政策进行总结、梳理和整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固定下来。
修订后的《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共七章五十三条。第一章总则，对住房公积金进行了定义并明确缴存主体、管理运作原则等；第二章机构及其职责，明确了各机构的分工和职责；第三章缴存，强调了住房公积金的依规缴存事宜，对缴存登记、账户管理、基数调整、缴存比例等进行了明确；第四章提取和使用，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和条件；申请贷款的情形和条件、贷款的担保管理、运作收益的分配等；第六章监督检查，明确了政府部门协力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工作职责；明确了公积金中心接受社会监督，缴存单位接受职工监督的相关要求；第七章附则，明确《办法》的实施期限和制定实施细则的要求。
四、主要变化
与原《办法》相比，主要作了以下调整：
（一）总体章节内容有变化。原《办法》共七章五十七条，修改后的《办法》共七章五十三条，其中新增4个条款，删除8个条款，合并3个条款，分设1个条款。
（二）新增内容：一是明确了单位缴存职工的范围。二是新增了缴存主体的变化。在本市就业的港澳台同胞、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可以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金。在法定就业年龄范围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三是明确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免征所得税和补充住房公积金给予利息补贴。四是新增了我市可以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和商转公贷款的情况。
（三）删除内容：根据上级管理规定和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际，对有关工作考核、业务操作以及上下文重复的八处内容进行了删除。其中工作考核的相关内容已体现在修订后有关政府部门加强工作协作和开展监督检查的职责中，部分业务操作内容将由后续有关缴存、提取、贷款的实施细则中进一步明确。
（四）合并内容：将单位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合并为一个条款表述；将有关缴存办理和缴存比例的两个条款进行合并，对单位缴存比例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对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形和贷款原则、担保要求进行合并表述，结合工作实际对贷款原则作了删除。
（五）分列内容：对住房公积金计息和免征所得税进行了分列条款表述。对职工账户处理和账户设立进行分列条款表述。
（六）规范表述：对26个条款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如住房公积金定义、在职职工对象、缴存基数、降比缓缴、提取情形、部门职责等。
